	
	

	中华人民共和国汕头海关
公   告


	2015年  第3号


为进一步促进企业进出口信用管理体系建设，推动汕头关区企业报送《报关单位注册信息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关于企业报送《年度报告》的方式

（一）企业自行报送。

企业自行报送《年度报告》的，需要登陆“中国电子口岸”中的“关企合作平台”（即“海关企业管理网上办事平台”，网址：http://jcf.chinaport.gov.cn/jcf）在线填写《年度报告》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向海关报送《年度报告》电子数据。年报系统接受企业报送的《年度报告》电子数据并显示“审批通过”时，企业即完成年报报送工作。

企业通过预录入机构，使用本企业的电子口岸操作员卡登录电子口岸系统，在线填写《年度报告》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向海关报送《年度报告》电子数据的，视为企业自行报送《年度报告》。

（二）企业委托报送。

企业委托报送《年度报告》的，需要委托预录入机构，由预录入机构通过电子口岸系统，在线填写《年度报告》相关信息，审核无误后，向海关报送《年度报告》电子数据。年报系统接受企业报送的《年度报告》电子数据并显示“审批通过”后，企业还应当向注册地海关提交由预录入机构打印并加盖本企业印章的纸本《年度报告》，完成年报报送工作。

二、关于企业报送《年度报告》的要求

（一）企业应当在每年6月30日之前（含本日）向海关报送《年度报告》（企业委托报送的还需提交纸本）。

（二）企业逾期报送《年度报告》的，在年报系统接受企业报送的《年度报告》电子数据后，还应当向注册地海关提交《年度报告》的纸本和逾期报送《年度报告》的书面说明材料，否则，海关不予确认。

三、未按规定报送年报的处理

（一）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报关企业（含报关企业分支机构、特殊监管区域双重身份企业）、加工生产企业超过规定时限（6月30日）后30天（不含本数）内未补报《年度报告》的，海关不再接受其办理海关业务，海关将对该企业进行通关锁定。

（二）企业补报《年度报告》的，需向注册地海关提交《年度报告》的纸本和逾期报送《年度报告》的书面说明材料，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负责海关事务的高级经理还需应约到海关进行面谈，否则，海关不予解除通关锁定。
特此公告。

（印鉴）

汕头海关

2015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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